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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 18号本行总行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1

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因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
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优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3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3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03,350,923,743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91,263,377,63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12,087,546,1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6.675894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3.2221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3.45375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
行董事会召集，谷澍董事长主持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3人，出席 13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6人，出席 6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0,807,310,693 99.843418 454,303,939 0.155977 1,763,000 0.000605
H 股 9,833,477,764 81.352143 2,087,350,479 17.268604 166,717,868 1.379253
普 通 股 合
计： 300,640,788,457 99.106601 2,541,654,418 0.837859 168,480,868 0.055540

2、 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1,235,492,510 99.990426 26,122,122 0.008969 1,763,000 0.000605

H 股 11,740,731,585 97.130811 180,096,658 1.489936 166,717,868 1.379253

普 通 股 合
计： 302,976,224,095 99.876480 206,218,780 0.067980 168,480,868 0.055540

3、 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1,235,492,510 99.990426 26,122,122 0.008969 1,763,000 0.000605
H 股 11,651,514,585 96.392721 269,313,658 2.228026 166,717,868 1.379253
普 通 股 合
计： 302,887,007,095 99.847069 295,435,780 0.097391 168,480,868 0.055540

4、 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1,263,208,432 99.999942 79,900 0.000027 89,300 0.000031
H 股 12,076,821,111 99.911272 122,000 0.001010 10,603,000 0.087718
普 通 股 合
计： 303,340,029,543 99.996409 201,900 0.000066 10,692,300 0.003525

5、 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聘请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1,259,717,532 99.998743 3,467,600 0.001191 192,500 0.000066
H 股 12,055,816,075 99.737498 21,127,036 0.174784 10,603,000 0.087718
普 通 股 合
计： 303,315,533,607 99.988334 24,594,636 0.008107 10,795,500 0.003559

6、 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1,261,911,832 99.999497 1,033,300 0.000355 432,500 0.000148

H 股 12,076,821,111 99.911272 122,000 0.001010 10,603,000 0.087718

普 通 股 合
计： 303,338,732,943 99.995981 1,155,300 0.000381 11,035,500 0.003638

7、 议案名称：选举鞠建东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1,252,392,460 99.996228 9,265,372 0.003182 1,719,800 0.000590

H 股 12,032,391,068 99.543704 40,638,265 0.336199 14,516,778 0.120097

普 通 股 合
计： 303,284,783,528 99.978197 49,903,637 0.016451 16,236,578 0.005352

8、 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发行额度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1,261,934,032 99.999504 1,001,100 0.000344 442,500 0.000152

H 股 12,066,821,111 99.828543 10,122,000 0.083739 10,603,000 0.087718

普 通 股 合
计： 303,328,755,143 99.992692 11,123,100 0.003667 11,045,500 0.003641

9、 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91,263,182,032 99.999933 109,900 0.000038 85,700 0.000029
H 股 12,076,821,111 99.911272 122,000 0.001010 10,603,000 0.087718
普 通 股 合
计： 303,340,003,143 99.996400 231,900 0.000076 10,688,700 0.003524

（二） 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 5%以下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27,259,213,541 99.999379 79,900 0.000293 89,300 0.000328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聘 请
2024 年 度 会 计 师
事务所

27,255,722,641 99.986573 3,467,600 0.012721 192,500 0.000706

7

选举鞠建东先生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

27,248,397,569 99.959701 9,265,372 0.033990 1,719,800 0.006309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度中期利润分配相
关安排

27,259,187,141 99.999282 109,900 0.000404 85,700 0.00031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8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律师、袁冰玉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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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3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4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33 号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行政大楼 1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934,900,0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5.006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志敏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11人, 董事李建军先生以网络视频方式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监事陈国雄先生、职工代表监事林锦龙先生、职工代表监事邢

泷语先生以网络视频方式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戴耀珊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33,545,530 99.8551 877,455 0.0938 477,113 0.0511

2、 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33,507,230 99.8510 877,455 0.0938 515,413 0.0552

3、 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33,545,530 99.8551 877,455 0.0938 477,113 0.0511

4、 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33,538,630 99.8543 877,355 0.0938 484,113 0.0519

5、 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33,758,275 99.8778 718,755 0.0768 423,068 0.0454

6、 议案名称：《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2026）》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33,763,575 99.8784 713,455 0.0763 423,068 0.0453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24,693,997 98.9083 9,803,988 1.0486 402,113 0.0431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期货和衍生品业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33,777,430 99.8799 713,555 0.0763 409,113 0.0438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33,783,430 99.8805 713,555 0.0763 403,113 0.0432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24,727,997 98.9119 9,762,988 1.0442 409,113 0.0439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33,569,030 99.8576 878,455 0.0939 452,613 0.0485

12、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3年度薪酬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33,576,130 99.8583 878,355 0.0939 445,613 0.0478

13、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3年度薪酬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33,576,130 99.8583 883,555 0.0945 440,413 0.047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4.01 宁红涛先生 915,414,204 97.9157 是

14.02 陈平绪先生 915,664,401 97.9424 是

14.03 吴 敌先生 915,884,642 97.9660 是

14.04 袁长长先生 916,142,804 97.9936 是

14.05 陈年德先生 916,005,140 97.9789 是

14.06 李 鹏先生 915,282,084 97.9015 是

14.07 李华祥先生 914,994,720 97.8708 是

15、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5.01 杨 雄先生 915,493,514 97.9242 是

15.02 孟跃中先生 915,495,616 97.9244 是

15.03 曾幸荣先生 915,375,770 97.9116 是

15.04 张继承先生 914,841,755 97.8544 是

16、 关于公司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6.01 沈红波先生 915,542,469 97.9294 是

16.02 丁 超先生 914,999,285 97.8713 是

16.03 张明江先生 914,929,055 97.8638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99,353,32
8 99.4304 718,755 0.3584 423,06

8 0.2112

6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24-2026）》 199,358,62
8 99.4331 713,455 0.3558 423,06

8 0.2111

7 关于 2024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190,289,05
0 94.9095 9,803,98

8 4.8898 402,11
3 0.2007

8 关于 2024 年度期货和衍生品业务额度预计的议
案

199,372,48
3 99.4400 713,555 0.3558 409,11

3 0.2042

11 关于修订 《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199,164,08
3 99.3361 878,455 0.4381 452,61

3 0.2258

12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3 年度薪酬及 2024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199,171,18
3 99.3396 878,355 0.4380 445,61

3 0.2224

13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3 年度薪酬及 2024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199,171,18
3 99.3396 883,555 0.4406 440,41

3 0.2198

14.0
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4.0
1 宁红涛先生 182,376,06

6 90.9628

14.0
2 陈平绪先生 182,626,26

3 91.0876

14.0
3 吴 敌先生 182,846,50

4 91.1974

14.0
4 袁长长先生 183,104,66

6 91.3262

14.0
5 陈年德先生 182,354,34

7 90.9519

14.0
6 李 鹏先生 182,243,94

6 90.8969

14.0
7 李华祥先生 181,956,58

2 90.7536

15.0
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
1 杨 雄先生 182,455,37

6 91.0023

15.0
2 孟跃中先生 182,457,47

8 91.0034

15.0
3 曾幸荣先生 182,337,63

2 90.9436

15.0
4 张继承先生 181,803,61

7 90.6773

16.0
0

关于公司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16.0
1 沈红波先生 182,504,33

1 91.0268

16.0
2 丁 超先生 181,961,14

7 90.7558

16.0
3 张明江先生 181,890,91

7 90.720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7、9、10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永新、马伊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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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4年 5月 21日以现
场通知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通知期限。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1
名。 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陈平绪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会议召集及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金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董事审议并表决，一致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陈平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2024年 5月 21日经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人选。 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对各位董事的工作经历、专业方向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察，与会董
事一致同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人员如下：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

审计委员会 杨 雄 杨 雄、曾幸荣、张继承

提名委员会 孟跃中 孟跃中 、张继承 、袁长长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曾幸荣 曾幸荣 、孟跃中 、吴 敌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陈平绪 陈平绪 、吴 敌 、孟跃中 、曾幸荣 、张继
承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吴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八

届董事会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袁长长先生、黄河生先生、陈年德先

生、李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奉中杰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

总监），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戴耀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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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5月 20日，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暨第八届职

工代表监事选举大会，选举廖梦圆女士、朱秀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2024 年 5 月
21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2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完成董
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董事长和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监事
会主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组成情况
1、第八届董事会成员
（1）董事长：陈平绪
（2）其他非独立董事：吴敌、宁红涛、袁长长、陈年德、李鹏、李华祥
（3）独立董事：杨雄、孟跃中、曾幸荣、张继承
2、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

审计委员会 杨 雄 杨 雄、曾幸荣、张继承

提名委员会 孟跃中 孟跃中 、张继承 、袁长长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曾幸荣 曾幸荣 、孟跃中 、吴敌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陈平绪 陈平绪 、吴敌、孟跃中 、曾幸荣 、张继承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担任主任委员（召
集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雄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独立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任期与
第八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

3、第八届监事会成员
（1）监事会主席：沈红波
（2）其他非职工代表监事：丁超、张明江
（3）职工代表监事：廖梦圆、朱秀梅
上述公司董事、监事均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情形，均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其
他情况，任期三年，自 2024年 5月 21日至 2027年 5月 20日。 上述公司董事、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总经理：吴敌
（2）副总经理：袁长长、黄河生、陈年德、李鹏
（3）董事会秘书：戴耀珊
（4）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奉中杰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

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
处罚的情形。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一、 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1、董事长
陈平绪，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华南理工大学工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师。 现任

公司董事长、技术总经理，辽宁金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金
发”）董事长。 2012年加入公司，曾任技术研究经理、产品线总经理、技术部部长、技术总经理助理、董
事、副总经理等职务。 曾获中国青年科技创新奖（第六届），全国发明专利展览金奖两项（第十六届、第
十七届），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广东省青年五四奖章，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和广州市高层次人才等荣誉
称号。陈平绪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639,091股，其中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 479,091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239%，与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2、其他非独立董事：

吴敌，男，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华南理工大学材料学硕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 EMBA（在读）。 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营销总经理。 2010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区域经理，营销中
心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吴敌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761,091股，其中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 479,0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85%，与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宁红涛，男，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山大学管理学硕士，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
（在读），正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2000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监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广东
金发总经理。 现担任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国高材
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曾兼任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委会会长、中国循环经济协
会副会长、中国再生塑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常务副理事长、清远市第七届人大代表、清远市工商联合
会（总商会）副主席等社会职务，现担任广州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广东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咨询
专家、广州市“TOP100 新锐”计划新能源新材料专委会主任等职务。 宁红涛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704,931股，其中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 299,0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38%，与持有公司 5%股份以
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袁长长，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 现任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供应链总经理。 2009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业务经理、营销总经理助理、营销中心副总经理等
职务。 曾获广州市十佳青年企业家、广东省新生代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文明使者等荣誉称号。 袁长
长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5,202,0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48%，袁长长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袁志敏
先生的儿子。

陈年德，男，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华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政治与公共管
理双专业学士。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金发”）总经理
兼江苏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发”）总经理职务。2007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区域
经理、运营部部长等职务。现还兼任江苏省新材料协会副会长职务。陈年德先生参与了公司 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目前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 342,9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28%，与持有公司 5%
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鹏，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华南理工大学材料学硕士。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助理。 2006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行业经理、行业运营部部长等职务。 李鹏先
生参与了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目前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 204,90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77%，与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李华祥，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山大学管理学硕士。 现任公司董事、珠海金
发生物材料有限公司环地中海区域总经理。 2005年加入公司，曾任上海金发市场部总监、公司国际运
营部总监等职务。 李华祥先生参与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目前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
201,2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75%，与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独立董事：
杨雄，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兼任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
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贵州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贵州黔元会计师事务所主
任会计师，天一会计师事务所董事、副主任会计师，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天健正信会计
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管理委员会成员、高级合伙人、立信北方总
部总经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雄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
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孟跃中，男，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学博士。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广东省“珠江学
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材料学院、化工学院和化学学院多聘二级教授，中山大学联创碳中和技术研究
院院长，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兼任郑州大学二氧化碳化学利用研究院院长，山东联
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讲席教授，广东聚石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和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1998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和“海外杰出人才”，获国
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奖，中国“发明创业奖”特等奖及“当代发明家”荣誉称号，第十八届中国专
利优秀奖，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一等奖，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三
等奖，广东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一等奖，广东省专利优秀奖，以及辽宁省科技发明一等奖。 发表 SCI论
文 465 篇，连续 10 年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H 指数 74，是国际期刊 Sustainable Polymer ＆ Energy 主
编，Res. J. Chem. Environ. 和 Green and Sustainable Chemistry 的副主编。 孟跃中先生目前未持有公
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曾幸荣，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华南理工大学工学博士。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担任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广东省高性能与功能高分子材料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广东省高校橡胶塑料与复合材料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名誉
主任委员、广东省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兼任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骨干
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等 60 多项纵向科研项目及一批企事业
单位委托的横向技术开发项目， 发表学术论文 450 多篇， 获授权发明专利 67 件， 主编专著 3 本，获
2018年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 2021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曾幸荣先
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继承，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武汉大学法学博士。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华南
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律系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及珠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员、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继承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
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第八届监事会成员简历
1、监事会主席
沈红波，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湘潭大学工学学士，助理工程师。 现任公司监

事会主席、成都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运营部部长、四川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2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总监、总经理助理等职务。沈红波先生参与了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目前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 337,2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26%，与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其他非职工代表监事
丁超，男，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硕士，华南理工大学博士

（在读）,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监事、技术总经理助理兼工程塑料部部长。 2010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
产品开发工程师、尼龙产品线总经理、工程塑料部部长等职务。2015年荣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021 年受聘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程塑料分技术委员会委员。 丁超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339,803股，其中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 326,4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27%，与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明江，男，198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西南科技大学工学学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在读）。现任公司监事、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华中运营部部长。 2006年加入公司，曾
任公司区域经理、华西运营部部长、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张明江先生目前持有
公司股份 271,127股，其中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 147,1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02%，与持有公司 5%
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职工代表监事
廖梦圆，女，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日本京都工艺大学工学博士，法国 SKEMA 商

学院全球可持续发展工商管理博士（在读）。 现任公司监事、营销总经理助理兼集团可持续发展总监，
中国法国工商会首席可持续顾问，广东省湛江市红树林基金会理事。 2016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产品
开发经理、日系平台业务经理、公共关系经理、可持续发展部行业营销经理等职务。 廖梦圆女士参与了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目前持有限制性股票 37,5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与持有
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秀梅，女，1988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浙江大学医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公
司监事、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2016年 7月进入公司，一直从事技术研究工作。朱秀梅女士参与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目前持有限制性股票 47,57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2%，与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副总经理
黄河生，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华南理工大学工学学士，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

院 EMBA，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宁波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0年加入公司，曾任
上海金发区域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兼任上海市新材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新材料产业协会副会
长、长三角改性塑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曾获上海市产业菁英、上海市英才计划青年人才、
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商，上海市青浦区领军人才等荣誉称号。黄河生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612,655股，
其中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 471,4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29%，与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董事会秘书
戴耀珊，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管理学学士，清华大学五道

口金融学院 EMBA（在读）。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08年加入公司，曾担任人力资源经理、办公室副主
任、董事长办公室主任、工会副主席等职务，现兼任广州知识城创新创业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耀珊先生参与了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目前持有限制性股票 308,182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115%，与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3、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
奉中杰，男，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湖南工商大学管理学学士，现任公司财务总

监。 2007年加入公司，曾任集团资金主管、集团财务部部长。 曾任职于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
意有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获 2018年度中国国际财务领袖卓越人才荣誉称号。 奉中杰先生参与了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目前持有限制性股票 387,4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45%，与持
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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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4年 5月 21日以现场通
知方式发出，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通知期限。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名，实际出席监事 5名。本次会议
经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沈红波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监事审议并表决，一致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沈红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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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2024 年 5 月 17 日，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钢琴”或“公

司”）于巨潮资讯网等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与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拟与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文化产业领
域的合作。

为进一步落实协议内容，根据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和未来业务布局，公司拟与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丰文化”）、广州市未来演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来演艺公司”）签署《合
资协议》，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广州珠江锐丰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定的名称为准，以下
简称“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下同），其中珠江钢琴拟出资 4,800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48%；锐丰文化拟出资 4,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8%；未来演艺公司出资 4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

（二）审批程序：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权限内，已
履行内部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拟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6年 12月 30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618713950E
4、法定代表人：张凯恩
5、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资本：捌仟万元（人民币）
7、住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市莲路石楼路段 10 号（厂房一）四楼
8、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网址：http://

www.gsxt.gov.cn/。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9、股权结构：广州市锐丰创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锐丰文化 70%股权；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锐丰文化 30%股权。 锐丰文化控股股东为广州市锐丰创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张凯恩。

10、关联关系：锐丰文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1、其他说明：经查询，锐丰文化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广州市未来演艺工程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广州市未来演艺工程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3年 9月 12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2MACWUL826R
4、法定代表人：魏来
5、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注册资本：伍拾万元（人民币）
7、住所：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 1928号 1601房
8、经营范围：建筑安装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网址：http://

www.gsxt.gov.cn/。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9、股权结构：卢锐康持有未来演艺公司 80%股权，广州市未来文化演出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未来演艺公司 20%股权。 未来演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卢锐康。
10、关联关系：未来演艺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1、其他说明：经查询，未来演艺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广州珠江锐丰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定的名称为准）
（二）拟注册地址：广州市（以实际注册地址为准）
（三）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四）注册资本：1亿元
（五）出资方式：全体股东以货币资金按持股比例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六）主营项目类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七）股东构成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00 48
2 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800 48
3 广州市未来演艺工程有限公司 400 4
合计 10,000 100

注：未来演艺公司拟作为未来合资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四、合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
甲方：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丙方： 广州市未来演艺工程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和出资期限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000万元，各方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缴资期数 出资数额（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第一期 1,920 货币 公司成立之日起一个月内
第二期 2,880 货币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第一期 1,920 货币 公司成立之日起一个月内
第二期 2,880 货币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广州市未来演艺工程有限公
司

第一期 160 货币 公司成立之日起一个月内
第二期 240 货币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三）合资公司治理结构
1、合资公司按照《公司法》等法律的要求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股东会是合资公司的权力机构，由各方共同组成。
3、合资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 3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 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

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
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其中：甲方提名 2名董事人选（含董事长 1名），乙方提名 1 名董事人选。 董事长由甲方提名的董
事中选举产生。

4、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名，由乙方委派。 监事任期为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5、合资公司设高级管理人员 3名，其中总经理 1 名、财务总监 1 名、副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决定

聘任或者解聘。 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前 3个月，由董事会根据任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履职
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聘用。

其中：总经理由乙方提名，财务总监和副总经理由甲方提名。 上述 3 人组成合资公司的经营班子
会议，《合资协议》约定的相关重大事项提交经营班子会议进行决策，至少 2人同意后方可生效。

（四）不竞争
1、乙方协助合资公司取得演出许可证后，股东各方所取得的演唱会、音乐节、艺术节、戏剧节、啤

酒节、美食节业务，原则上全部转由合资公司承接，股东承诺不对相关业务竞争。 合资公司承接项目
后，可以委托乙方或其关联企业负责具体落实。

2、由于特殊原因无法由合资公司承接的，按区划分并区隔，且人员保持独立性。
（五）违约责任和救济
1、违约事件发生后，违约方应于收到守约方要求纠正违约行为或采取补救措施的书面通知后在

通知所列的期限内立即纠正违约行为或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以使守约方免于遭受损失。
2、上述期限届满后，如违约方仍未纠正违约行为或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并且对守约方的利益造

成损害的，守约方有权采取如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1）暂时停止履行义务，待违约事件情势消除后恢复履行；
（2）如违约方的行为对本协议的履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并致使本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

方可发出书面通知解除本协议， 并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上述解除通知自送达之日起生
效；

（3）要求违约方支付守约方因违约方违约而产生的所有合理的成本及费用。
3、本协议规定的各种救济方式可同时适用且相互不排斥，并且适用本协议规定的救济方式不排

斥守约方根据法律规定可以享有的其它权利或救济。
（六）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的法定代表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合同专用章）后于文首所

载之日成立，即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五、合资公司的业务及经营思路
充分发挥珠江钢琴作为乐器行业龙头企业的资源、品牌、平台、机制和政策等方面的优势，锐丰文

化在大型文化演出项目运作的丰富经验，合资各方将在文化产业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实现强强联合、
互利互惠，共赢发展，共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具体如下：

（一）文化产业合作
在文化产业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投资、开发、运营文化产业演艺项目，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

展壮大。

（二）文化项目合作
共同开发举办各类文化节庆活动，共同探索文化领域的新机遇，实现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演艺活动策划与执行
共同策划、组织各类文化演艺活动，发挥各自优势，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演艺市场推广
共同开展演艺市场推广活动，利用各自的渠道和优势，扩大演艺项目的影响力，吸引更多观众参

与。
六、存在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一）市场竞争风险
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整个行业的市场化水平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文化

创意行业，从而加剧了行业竞争。 因此，如果未来合资公司未能紧跟市场需求持续增强创意设计能力，
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将可能降低合资公司的市场地位和综合竞争力。

应对措施：将从产品创新与差异化、优化定价与成本、加强技术创新以及供应链风险管理等方面
入手规避市场竞争风险。

（二）人才管理的风险
文化创意产业涉及创意设计、舞台美术、灯光音效、人文历史、项目运营管理等多个领域，要求其

核心创意人员具备复合型知识背景和较高的综合素质。 若合资公司核心创意人员大量流失，将给合资
公司的竞争力带来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方法以及可行有效的激励机制，将绩效评估和人员激
励与员工晋升、薪酬等挂钩，以确保核心创意人员团队的稳定性。

（三）个别大型项目取消或预算金额大幅缩减的风险
部分大型项目对应的合同金额较大，受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个别项目存在取消或预算金额大

幅缩减的风险，相关项目收入确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若个别大型项目取消或预算金额大幅缩减，
将直接影响合资公司的经营业绩。

应对措施：加强合资公司内部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制定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关注
行业政策和市场动态，及时调整合资公司策略；具体项目中，从项目磋商到合同签订再到项目实施和
完工的整个过程，法务与法律顾问全程参与，在法律合规的前提下，为合资公司降低潜在风险。

七、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珠江钢琴发展战略，公司将聚焦乐器文化产业，打造钢琴、数码乐器、音乐文化三大业务板

块，从高端乐器制造业务延伸到文化服务等相关产业。 公司通过合资设立广州珠江锐丰文旅发展有限
公司，是公司深化文化产业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有利于公司聚焦主责主业，开拓文化板块，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为公司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
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其他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合资协议》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